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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财农指〔2024〕52 号

西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5 年中央
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

各地（市）财政局，直管县（市）财政局：

根据《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 2025 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

振兴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财农〔2024〕76 号）和资金管理办

法等有关规定，现提前下达 2025 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预算 万元（项目名称：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项目代码：54000024T000001546837，资金规模详见

附件），收入科目列“1100231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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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支付收入”，支出科目列“21305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

兴”，并向我厅编报决算。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突出支持重点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坚

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指示，对标党

中央、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三农”工作的决策部署，

突出资金支持重点，中央财政衔接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的比例保持

总体稳定，持续加强产业和就业帮扶，优先支持联农带农富农产

业发展，健全完善利益联结机制，促进补上其他短板弱项，推动

产业项目明显提质增效，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

二、加强预算管理

请督促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建立健全项目库，加强项目谋划储

备，夯实项目前期工作，强化项目实施管理，加快资金支出进度。

强化跟踪督促，做好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工作，切实落实项目主管

部门预算执行、绩效管理主体责任。严格按照相关资金管理办法

等规定，依法依规使用资金，杜绝负面清单，严禁采取以拨代支、

虚列支出、超进度拨付项目款或拨入财政专户等方式违规抬高支

出进度，不得擅自扩大支出范围、提高标准。

三、落实预算执行常态化监督有关要求

此次下达的中央财政衔接资金列入转移支付预算执行常态

化监督范围，各级财政部门要在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中及时接收

登录预算指标，并保持“追踪”标识不变。将资金分解落实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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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和具体项目时，对资金来源既包含中央财政衔接资金又包含地

方对应安排资金的，应在预算指标文件、预算一体化系统中按资

金明细来源分别列示和登录预算指标。各级财政部门要依托预算

管理一体化系统转移支付监控模块，加强日常监管，提高衔接资

金使用规范性和有效性。

附件：西藏自治区提前下达 2025 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

振兴补助资金分配表

西藏自治区财政厅

2024 年 1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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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抄送：预算处, 国库处

西藏自治区财政厅办公室 2024 年 12 月 6日印发



西藏自治区提前下达2025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分配表

单位：万元

地市 提前下达合计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

少数民族发展任
务

以工代赈任务
欠发达国有农场
巩固提升任务

备注
小计

其中：

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和乡村振

兴任务

财政扶持发展新
型农村集体经济

合计     848,121.00     755,262.00       745,462.00          9,800.00         70,047.00       20,682.00         2,130.00 

拉萨市小计      80,864.00      70,847.00        70,147.00            700.00          6,992.00        3,025.00              -   

拉萨市（不含林周县）      68,807.00       60,192.00        59,772.00            420.00           6,178.00        2,437.00              -   

林周县      12,057.00       10,655.00        10,375.00            280.00             814.00          588.00              -   

日喀则市小计     213,600.00     194,511.00       191,711.00          2,800.00         15,414.00        3,675.00              -   

日喀则市（不含白朗县、岗巴县）     192,939.00      176,945.00       174,145.00          2,800.00          13,711.00        2,283.00              -   

白朗县      10,903.00        8,862.00         8,862.00               -               649.00        1,392.00              -   

岗巴县       9,758.00        8,704.00         8,704.00               -             1,054.00             -                -   

山南市小计     126,499.00     111,380.00       110,610.00            770.00         11,508.00        3,611.00              -   

山南市（不含琼结县、错那市）     104,924.00       93,676.00        92,976.00            700.00           7,974.00        3,274.00              -   

琼结县       8,561.00        7,749.00         7,749.00               -               475.00          337.00              -   

错那市      13,014.00        9,955.00         9,885.00             70.00           3,059.00             -                -   

林芝市小计      87,142.00      73,045.00        72,485.00            560.00          9,443.00        2,524.00         2,130.00 

林芝市（不含米林市、察隅县）      63,824.00       53,651.00        53,161.00            490.00           6,129.00        1,914.00         2,130.00 

米林市      13,432.00       10,978.00        10,978.00               -             2,117.00          337.00              -   

察隅县       9,886.00        8,416.00         8,346.00             70.00           1,197.00          273.00              -   

昌都市小计     144,962.00     132,907.00       132,137.00            770.00          9,300.00        2,755.00              -   

昌都市（不含江达县）     129,650.00      118,575.00       118,015.00            560.00           8,320.00        2,755.00              -   

江达县      15,312.00       14,332.00        14,122.00            210.00             980.00             -                -   

那曲市小计     117,395.00     106,080.00       104,120.00          1,960.00          8,339.00        2,976.00              -   

那曲市（不含班戈县）     106,936.00       96,380.00        94,490.00          1,890.00           7,580.00        2,976.00              -   

班戈县      10,459.00        9,700.00         9,630.00             70.00             759.00             -                -   

阿里地区小计      77,659.00      66,492.00        64,252.00          2,240.00          9,051.00        2,116.00              -   

阿里地区（不含札达县）      64,586.00       55,376.00        54,746.00            630.00           7,502.00        1,708.00              -   

札达县      13,073.00       11,116.00         9,506.00          1,610.00           1,549.00          408.00              -   



西藏自治区提前下达2025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分配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地市 提前下达合计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

少数民族发
展任务

以工代赈任
务

欠发达国有
农场巩固提

升任务
备注

小计

其中：

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和乡
村振兴任务

财政扶持发
展新型农村
集体经济

合计    848,121.00   755,262.00      745,462.00     9,800.00   70,047.00    20,682.00     2,130.00 

一 拉萨市     80,864.00    70,847.00       70,147.00       700.00    6,992.00     3,025.00          -   

拉萨市本级        420.00       420.00        420.00         -   

1 城关区      4,832.00     3,893.00        3,893.00      939.00 

2 林周县     12,057.00    10,655.00       10,375.00        280.00      814.00        588.00 

3 堆龙德庆区     11,237.00     9,452.00        9,452.00    1,009.00        776.00 

4 达孜区      8,912.00     8,105.00        8,105.00      679.00        128.00 

5 当雄县     10,707.00     9,709.00        9,709.00      998.00 

6 曲水县     10,233.00     9,225.00        9,225.00    1,008.00 

7 尼木县     11,077.00    10,107.00       10,107.00      813.00        157.00 

8 墨竹工卡县     11,389.00     9,281.00        9,281.00      732.00      1,376.00 

二 日喀则市    213,600.00   194,511.00      191,711.00     2,800.00   15,414.00     3,675.00          -   

日喀则市本级      2,800.00     2,800.00      2,800.00 

1 桑珠孜区     10,311.00     9,482.00        9,482.00      829.00 

2 江孜县     10,595.00    10,026.00       10,026.00      569.00 

3 南木林县     14,575.00    13,152.00       13,152.00      705.00        718.00 

4 白朗县     10,903.00     8,862.00        8,862.00      649.00      1,392.00 

5 拉孜县     12,131.00    11,426.00       11,426.00      705.00 

6 谢通门县     10,328.00     9,736.00        9,736.00      240.00        352.00 

7 仁布县     11,848.00    11,407.00       11,407.00      441.00 

8 定日县     15,145.00    13,818.00       13,818.00    1,327.00 

9 康马县     11,168.00     9,705.00        9,705.00    1,109.00        354.00 

10 昂仁县     13,378.00    12,809.00       12,809.00      569.00 

11 定结县     11,702.00    10,447.00       10,447.00    1,255.00 

12 吉隆县     11,462.00    10,369.00       10,369.00    1,093.00 

13 岗巴县      9,758.00     8,704.00        8,704.00    1,054.00 

14 聂拉木县     11,282.00    10,159.00       10,159.00    1,123.00 

15 亚东县      8,222.00     7,276.00        7,276.00      946.00 

16 仲巴县     12,915.00    11,759.00       11,759.00    1,156.00 

17 萨迦县     12,549.00    11,789.00       11,789.00      531.00        229.00 

18 萨嘎县     12,528.00    10,785.00       10,785.00    1,113.00        630.00 

三 山南市    126,499.00   111,380.00      110,610.00       770.00   11,508.00     3,611.00          -   

山南市本级        700.00       700.00        700.00 

1 措美县      8,101.00     7,305.00        7,305.00      454.00        342.00 

2 错那市     13,014.00     9,955.00        9,885.00         70.00    3,059.00 

3 贡嘎县     11,381.00     9,817.00        9,817.00      640.00        924.00 

4 加查县     10,558.00    10,053.00       10,053.00      505.00 

5 浪卡子县     11,303.00     8,987.00        8,987.00    1,198.00      1,118.00 

6 隆子县     12,662.00    10,681.00       10,681.00    1,738.00        243.00 

7 洛扎县     11,822.00    10,761.00       10,761.00    1,061.00 

8 乃东区      9,183.00     7,868.00        7,868.00      859.00        456.00 

9 琼结县      8,561.00     7,749.00        7,749.00      475.00        337.00 

10 曲松县      9,820.00     9,162.00        9,162.00      467.00        191.00 

11 桑日县      8,419.00     7,945.00        7,945.00      474.00 

12 扎囊县     10,975.00    10,397.00       10,397.00      578.00 



单位：万元

序号 地市 提前下达合计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

少数民族发
展任务

以工代赈任
务

欠发达国有
农场巩固提

升任务
备注

小计

其中：

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和乡
村振兴任务

财政扶持发
展新型农村
集体经济

四 林芝市     87,142.00    73,045.00       72,485.00       560.00    9,443.00     2,524.00     2,130.00 

林芝市本级      2,620.00       490.00        490.00     2,130.00 

2 巴宜区      9,616.00     8,091.00        8,091.00    1,525.00 

3 米林市     13,432.00    10,978.00       10,978.00    2,117.00        337.00 

4 朗县     11,603.00    10,322.00       10,322.00      929.00        352.00 

5 工布江达县     15,727.00    14,424.00       14,424.00      813.00        490.00 

6 波密县     10,590.00     9,394.00        9,394.00      932.00        264.00 

7 察隅县      9,886.00     8,416.00        8,346.00         70.00    1,197.00        273.00 

8 墨脱县     13,668.00    10,930.00       10,930.00    1,930.00        808.00 

五 昌都市    144,962.00   132,907.00      132,137.00       770.00    9,300.00     2,755.00          -   

昌都市本级        560.00       560.00        560.00 

1 察雅县     13,171.00    12,481.00       12,481.00      690.00 

2 丁青县     11,488.00    10,469.00       10,469.00      851.00        168.00 

3 贡觉县      9,841.00     9,001.00        9,001.00      537.00        303.00 

4 芒康县     15,374.00    13,288.00       13,288.00    1,737.00        349.00 

5 类乌齐县     13,544.00    12,387.00       12,387.00      788.00        369.00 

6 八宿县     12,048.00    10,845.00       10,845.00      771.00        432.00 

7 左贡县     13,661.00    13,011.00       13,011.00      650.00 

8 卡若区     16,365.00    14,961.00       14,961.00    1,004.00        400.00 

9 江达县     15,312.00    14,332.00       14,122.00        210.00      980.00 

10 边坝县     10,710.00     9,352.00        9,352.00      624.00        734.00 

11 洛隆县     12,888.00    12,220.00       12,220.00      668.00 

六 那曲市    117,395.00   106,080.00      104,120.00     1,960.00    8,339.00     2,976.00          -   

那曲市本级      1,890.00     1,890.00      1,890.00 

1 班戈县     10,459.00     9,700.00        9,630.00         70.00      759.00 

2 色尼区     14,604.00    12,539.00       12,539.00    1,025.00      1,040.00 

3 申扎县     11,659.00    10,804.00       10,804.00      855.00 

4 索县     11,496.00    10,691.00       10,691.00      805.00 

5 尼玛县      9,209.00     8,601.00        8,601.00      608.00 

6 聂荣县     10,807.00    10,144.00       10,144.00      663.00 

7 双湖县      1,966.00     1,618.00        1,618.00      348.00 

8 嘉黎县     16,088.00    13,362.00       13,362.00      790.00      1,936.00 

9 巴青县      9,756.00     8,982.00        8,982.00      774.00 

10 安多县     10,063.00     9,284.00        9,284.00      779.00 

11 比如县      9,398.00     8,465.00        8,465.00      933.00 

七 阿里地区     77,659.00    66,492.00       64,252.00     2,240.00    9,051.00     2,116.00          -   

阿里地区本级        630.00       630.00        630.00 

2 噶尔县     11,315.00     9,922.00        9,922.00    1,393.00 

3 普兰县      8,925.00     6,230.00        6,230.00    1,806.00        889.00 

4 日土县      9,499.00     7,715.00        7,715.00    1,462.00        322.00 

5 札达县     13,073.00    11,116.00        9,506.00      1,610.00    1,549.00        408.00 

6 革吉县     12,094.00    11,283.00       11,283.00      811.00 

7 改则县     10,427.00     8,902.00        8,902.00    1,028.00        497.00 

8 措勤县     11,696.00    10,694.00       10,694.00    1,002.00 



西藏自治区提前下达2025年中央财政衔接资金欠发达国有农场巩固提升任务测算分配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地市县

区
项目名称

项目地
点

项目建设内容（项目总体情况、可行性、必要性)
项目性质
（新建/续

建）

责任        
单位

投资规模
提前下达

金额

计划发放                   
劳务报酬                    

（万元）

经营性产业项目尽职调查报告及利
益联结等情况                                                              

效益分析 前期工作情况

1

林芝农
垦嘎玛
农业有
限公司

林芝嘎玛
现代高原
渔业基地
建设项目
（三期）

嘎玛渔
场

项目建设内容：新建水产育苗车间（保温厂房）1200平方米、工程化循环水养殖
保温大棚3座共3600平方米，改造水处理设施600平方米及配套相关附属设施设备
。
可行性：一是技术可行，系统掌握了设施化养殖，特别是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技
术，已办理水产滩涂养殖证；二是市场前景可行，西藏现消费虾的需求量较大，
在旅游、重大项目开发的形势下，基本依靠从成都、甘肃等地运到拉萨、林芝地
区，品种少、价格贵，因此我们的水产市场潜力较大。三是建设用地保障，建设
区域为我司自有水产基地，不涉及林地、草地、保护区等。
必要性：一是农业农村部、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委市政府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做
出的重大部署；二是满足西藏人民日益增长的高品质生活需求、着眼国家重大项
目保供的必然要求；三是对推动林芝渔业和公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新建

林芝农
垦嘎玛
农业有
限公司

1000 1000 30 

1.带动农户发展生产情况。通过项
目建设直接带动职工就业增收；带
动公司经济增长，职工增收。
2.通过开展养殖技术培训，间接带
动周边农牧民增收、保护价收购、
重大保供等。
3.吸纳农村劳动力稳定就业情况。
用工渠道：项目劳务及机械用工；
用工数量：12户以上，就业增收30
万元以上。

经济效益：通过项目
投产后可实现销售水
产利润可达50万元。
社会效益：带动当地
农牧民就业增收，解
决12户以上就业岗位
。
生态效益：本项目通
过循环水养殖及水处
理设备处理后有利于
生态环保。

完成用地预
审，正在编制
可研及初步设
计。

2

林芝农
垦嘎玛
农业有

限公司

林芝嘎玛
农业数智
渔业配套

建设项目

嘎玛渔
场

项目建设内容：新建功能用房680平方米，包括给排水、应用、绿化、电气和简
单装修等附属工程。配套仓库、实验室、控制室、看守房等以及物联网设备如水
质传感器、智能投喂系统、增氧设备和远程操控系统、监控摄像头等数智化硬件
、软件设备。以达到利用信息技术、物联网技术、大数据分析等现代科技手段，
对渔业生产的各个环节进行智能化管理，以提高生产效率、产品质量和可持续性
。  
可行性： 从成本效益看，渔业基地规模较大，配套房的建设能提高渔业生产的整

体效率、降低运营成本。
必要性：1.生产运营需求。渔业基地需要仓库来储存渔具、鱼苗、饲料等物资。
没有这些配套房，渔业生产的连续性会受到影响。2.管理需求。水质检测、动保
库等配套房有助于渔业基地的规范化管理。管理人员可以在设施房内制定生产计
划、进行质量控制、协调物流运输等工作。

新建

林芝农
垦嘎玛
农业有

限公司

400 400 12 

就业务工：提供就业岗位，吸纳脱
贫户、易地搬迁户、防止返贫监测
帮扶对象以及低收入农户就近务工
就业。
渔业培训：管理技术培训，检测培
训，提高渔业技术人员的养殖技能

和管理水平。
加强运营管护：明确运营模式、运
营主体、经营方式和运营期限，确
保项目持续发挥效益。

社会效益：带动当地

农牧民就业增收，为
周边农户解决10户以
上就业岗位。
生态效益：本项目通
过配套检测水质及监
测设备后有利于生态
环保。

完成用地预
审，正在编制
实施方案。

3

林芝农
垦嘎玛
农业有
限公司

嘎玛农业
优质草莓
基地建设
项目

巴宜区
布久乡
米林农
场第四
生产管
区

项目建设内容：新建占地约13亩草莓种植大棚以及道路硬化、设备购置1项、配
套总体电器和给排水工程等。     
可行性：一是技术可行，我司参与种植草莓已有10余年，草莓市场前景广阔，效
益较好。目前在建的米林农场林果产业配套提升工程为草莓种植基地，目前已进
入收尾阶段，结构安全性和保温性领先大部分温室大棚；二是区位优势明显，符
合公司战略规划。拟建位置为306省道旁，位于公司农旅融合发展区域，将有效结
合旅游及重大保供，实行采摘及招商结合。三是建设用地保障，建设区域为我司
自有基地，不涉及林地、草地、保护区、淹没区等。
必要性：一是农业农村部、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委市政府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做
出的重大部署；二是满足西藏人民日益增长的高品质生活需求、着眼国家重大项
目保供的必然要求；三是对推动林芝特色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

新建

林芝农
垦嘎玛
农业有
限公司

730 730 30 

就业务工：提供就业岗位，吸纳脱
贫户、易地搬迁户、防止返贫监测
帮扶对象以及低收入农户就近务工
就业。
种植培训：加强技术培训，提高农
户的种植技能和管理水平。
市场营销与品牌建设：建立销售渠
道，加强品牌建设和宣传，拓宽销
售市场。
加强运营管护：明确运营模式、运
营主体、经营方式和运营期限，确
保项目持续发挥效益。

经济效益：投产一年
后基本上实现利润30
万元以上。
社会效益：促进农业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推动乡村振兴，提高
职工收入水平。
生态效益：采用绿色
种植技术和管理模
式，减少化肥农药使
用量，保护生态环境
。

完成第三方机
构招标，完成
用地预审，环
评备案，风评
报告。正在完
善实施方案。


